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實驗室廢棄及不明化學品清運處理需求調查表
一、調查目的
為掌握本校各實驗室是否有廢棄化學品、不明化學品及相關容器之清運處理需求，俾利後續安排廠商到校進行分類、秤重、報價及清運作業，特辦理本次需求調查。
二、填報期限及繳交方式
有清運處理需求之實驗室，請於 115 年 6 月 2 日前 填妥本調查表，並經實驗室負責老師核章後送交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三、清運處理作業流程
第一階段：現場分類、秤重、裝箱及報價
時間：115 年 6 月 5 日
地點：各實驗室
廠商將至各實驗室進行廢棄化學品分類、秤重、裝箱及報價。完成裝箱之化學品，於正式清運前仍暫存於各實驗室。
實驗室請先行配合事項如下：
1. 請將待清運化學品集中放置於同一區域，方便廠商辨識與分類。
若化學品位於抽氣櫃、藥品櫃或鐵櫃內，無須先行搬出，但請明確告知廠商需評估及包裝之範圍。 
2. 請各實驗室先行盤點及預估重量，並依實驗室經費狀況，評估本次擬委託廠商清運處理之品項及數量。 
3. 廠商現場分類及秤重後，將依實際品項及重量估算費用，供實驗室確認是否辦理後續清運。 
第二階段：集中清運
時間：由環境安全科技中心另行通知
地點：請將廠商已裝箱完成之化學品送至各單位一樓指定地點
後續清運時間及集合地點，將由本中心另行通知。請實驗室依通知時間，將已完成包裝之化學品移至指定地點，以利廠商統一載運。

四、費用說明
本案清運及處理費用由各實驗室自行支付。
（一）清運費
全校合計清運重量超過 480 公斤以上，超出部分另行收取清運費：120 元／公斤
（二）處理費
	廢棄及不明化學品處理費(115年)

	種類
	元/公斤

	廢棄化學品(有機藥品M1、無機藥品M5)
	150

	未能標示分類之有害事業廢棄化品(不明化學品M9)
	350

	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及其容器
(毒化物M9)須出示環保局核可廢棄公文才可受理
	150

	汞廢棄物(及其容器)
	6,000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如需廢棄，須先完成環保主管機關相關廢棄聲明或核可程序，並出示核可文件後，廠商始得協助清運處理。
五、注意事項
1. 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請先單獨列出，廠商現場不列入一般包裝分類。 
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廢棄及清運，須依規定向環保主管機關辦理相關申請或聲明，取得核可文件後，廠商始可協助清運。 
3. 化學品如無原廠標籤、無法確認內容物，或無法明確判定種類者，原則上視為不明化學品 M9 計價。 
4. 請各實驗室先行盤點、預估重量及確認經費，再評估本次擬清運處理之項目及數量。 
5. 本案相關費用由各實驗室自行支付。 
6. 請於 115 年 6 月 2 日前 將本調查表填妥並核章後送交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7. 詳細資訊及表單可至環境安全科技中心網頁查詢下載：
https://ccx.yuntech.edu.tw/index.php/newsclass/2020-03-05-07-13-34/item/596-2026-05-22-03-14-48 
六、聯絡資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聯絡人：黃國峰 行政助理
電話：05-5342601 分機 2832                                 敬請協助轉知各實驗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實驗室廢棄及不明化學品清運及處理需求調查表
注意事項：
1. 列管毒化物：請先行挑出，廠商不列入包裝分類。
列管毒化物清運及處理：須先向環保局提出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廢棄聲明書之申請，有該環保局之核可公文廠商才可協助清運。
2. 化學品沒有原廠標籤者歸類為不明化學藥品(M9)。
3. 請各實驗室秤重後依貴實驗室之經費去評估要廠商清運及處理多少化學品量。
4. 費用由各實驗室自行支付。
5. 請於115年6月2日前將此調查表核章後繳至本校環科中心。
6. 廠商至各實驗室分類、秤重、裝箱(裝箱藥品會先暫存在各實驗室)、報價。
7. 請詳閱本需求調查第1-2頁。

	大樓名稱
	實驗室代碼及名稱
	聯絡人/電話
	廢棄物項目
	處理費
(元/公斤)
	預估重量
(公斤)
(*填寫)
	實際重量
(公斤)
(南科填寫)
	實驗室老師
核章

	(*填寫)
	(*填寫)
	(*填寫)
	M1有機藥品
	150
	
	
	

	
	
	
	M5無機藥品
	150
	
	
	

	
	
	
	M9不明藥品
	350
	
	
	

	
	
	
	W1玻璃空瓶
	40
	
	
	

	
	
	
	W5塑膠空瓶
	40
	
	
	

	
	
	
	W9碎玻璃
	40
	
	
	



